
「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範本」修正對照表
114年6月4日
	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明

	投標欄位
	……
投標廠商負責人簽名或蓋章：
…...
	投標欄位
	……
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（外國廠商則由有權人簽署）：
…...
	基於廠商之投標係以意思表示為要素所為法律行為。投標廠商於本範本填寫之內容，依民法第3條及第553條等相關規定，投標廠商以表明廠商名稱，並經廠商負責人簽名即可，無須另行加蓋「投標廠商章」。為避免廠商因未蓋「投標廠商章」，致遭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（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），判定不合格，爰刪除「投標廠商章」。另依民法第3條規定，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，爰將「負責人章」，修改為「負責人簽名或蓋章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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